
1 

 

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1-005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冻结的进展公告 

  

 

 

 

一、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2013年 6月 21 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3-027），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

海民初字第 10622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原告苏永利与被告北京北

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高盛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临沧飞

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沧飞翔”）被列为第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裁定查封第三人临沧飞翔持有的案外人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 7,020,000股原始股及孳息。 

截至 2013 年 6 月 20 日，临沧飞翔持有的 36,504,000 股公司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 5.59%，占其当时所持股份总数的 20.01%）因上述原因被司法冻结。 

二、进展情况 

2021 年 1 月 6 日，公司接到临沧飞翔《关于股份冻结进展情况的通知》，

获悉临沧飞翔、苏永利、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高盛联合投资有限公

司已就上述纠纷达成和解并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终结。目前上述冻结的

36,504,000股公司股票已全部解除冻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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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累计冻结、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云南东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集团”，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东兴集团持有临沧飞

翔 100%股权）所持股份累计质押、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云南东兴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41,079,168 6.29% 24,000,000 58.42% 3.67% 0 0 0 0 

临沧飞翔

冶炼有限

责任公司 

89,579,232 13.72% 24,000,000 26.79% 3.67% 0 0 0 0 

合计 130,658,400 20.01% 48,000,000 36.74% 7.35% 0 0 0 0 

截止目前，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票不存在冻结情况，股票

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

动人股票质押均是用于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若后续出现平仓风

险，公司及子公司将提前归还借款，东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

提前购回等方式应对，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临沧飞翔《关于股份冻结进展情况的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

表》。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8 日                                      


